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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 ）拟出售持有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振江股份” ，股票代码：603507，以下简

称“振江股份” ）股份合计不超过7,684,284股，不超过振江股份总股本的6%。

截至目前，上海鸿立持有振江股份13,024,840股股份（占振江股份总股本的10.17%），该股份已

于2018年11月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此外，公司控制企业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鸿立华享” ）持有振江股份6,340,085股股份（占振江股份总股本的4.95%），其中3,510,

000股已于2018年11月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2,830,085股已于2018年12月2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根据公司、上海鸿立与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鸿新” ）签署的《委托管理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鸿立华享与拉萨鸿新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有关约定，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下简称“上市” ）的项目，拉萨鸿新应在上海鸿立、鸿

立华享所持已上市项目公司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公司和上海鸿立、鸿立

华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期限内尽快出售所有已解除限售的股份，且公司委托授

权拉萨鸿新决定单次出售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合计持有的任一已上市项目公司股份涉及的交易金额不

超过30,000.00万元，实际出售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依据。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本次

投资项目退出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等。

本次上海鸿立拟出售振江股份的股份不会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振江股份成立于2004年3月1日，于2017年11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目前总股本12,

807.14万股。

上海鸿立持有的振江股份13,024,840股股份（占振江股份总股本的10.17%）是2012年4月以来以

现金3,078万元投资振江股份所获得的股份。上述股份记入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截至2019年

12月31日，上海鸿立持有的振江股份13,024,840股股份的初始投资成本为3,078.00万元、按权益法核

算已确认的损益调整为6,045.50万元、其他权益变动为7,293.00万元，按出售7,684,284股计算应分摊

的初始投资成本为1,815.93万元、按权益法核算已确认的损益调整为3,566.67万元、其他权益变动为

4,302.66万元。 截至2020年2月24日，振江股份收盘价26.33元/股。

本次上海鸿立拟出售的振江股份不超过7,684,284股，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三、出售方式

上海鸿立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按市场公允价格出售持

有的振江股份合计不超过7,684,284股股份，不超过振江股份总股本的6%，出售期间为2020年3月17

日至2020年9月13日。 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振江股份如发生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四、出售价格

本次上海鸿立出售振江股份7,684,284股股份的最终价格由受托管理方拉萨鸿新决定，出售价格

按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依据。

五、出售振江股份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上海鸿立按市场公允价格出售振江股份不超过7,684,284股股份，有利于争取实现公司投资

收益最大化。 上海鸿立投资振江股份的账面成本较低，因此出售该等股份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

益。 但因证券市场股价会产生波幅，因此目前尚无法准确计算出售振江股份的股份对公司业绩的具体

影响。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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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2020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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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满足公司资金需求，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玻集团” 或“公司” ）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现将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照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公司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

件，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情形。

二、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1、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含18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

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2、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本次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3、债券期限及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含10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或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品种

及各自规模期限构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

求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4、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与主承销商在预设利率区间内按照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5、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提供担保。

6、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用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可以采取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用途。 具体用途及金额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确

定。

8、偿债保障措施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若出现未能或预计不能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约定按期足额偿付债券本息的情

况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决议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办理与该等措施相关

的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9、发行债券的上市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上市交易的

申请，或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交

易流通事宜。

10、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其他相关条款的具体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11、关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公司债券相关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范围内全权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就本次公司债券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申报、审批、核准、备案、登记、存续期信息披露等手

续；

（2）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市场环境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确定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具体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方式、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期限、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利率调整机制、发行时机与承销方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用途、

超额配售选择权设置、含权条款设置、信用评级安排、还本付息安排、具体偿债保障措施、终止发行等与发

行方案及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3）决定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

（4）具体实施本次公司债券申报审批、备案发行、登记上市及存续期管理等一切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草拟、审阅、修改、签署、执行与本次公司债券申报、发行、上市及存续期管理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募集说明书等申报文件、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登记上市协议及各类公告文件等，并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遇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

相关政策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决议的事项外，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并结合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或上市的相关工作；

（6）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未能或预计不能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约定按期足额偿付债券本息

的情况时，可决议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办理与该等措施相关的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申报审批、备案发行、登记上市及存续期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12、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公司债券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三、风险提示

本次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审核通过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后续事宜。

四、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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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

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光电玻璃

有限公司、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计等值为67,800万元人民币和328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以及同意公司委托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金额不超过港币 7,

500万元，期限不超过 1�年的备用信用证，信用证受益人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为全

资子公司南玻（香港）有限公司。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6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4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67,705,046 1,221,391,4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6,474,796 683,523,573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827,303,826 998,448,249

营业利润 95,652,886 96,598,421

净利润 82,064,174 84,609,919

2、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8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56,50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浮法玻璃与太阳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694,101,556 1,655,421,2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7,171,129 911,692,576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1,165,311,665 1,570,122,631

营业利润 112,389,518 171,004,046

净利润 94,641,687 151,077,692

3、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02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78,128,393 995,731,7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6,968,149 592,149,514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730,321,073 1,102,892,837

营业利润 79,656,145 216,021,026

净利润 67,763,250 183,649,324

4、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5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12,681,772 1,062,667,1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442,904 539,555,637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742,749,670 909,090,550

营业利润 91,836,269 74,320,887

净利润 80,227,474 65,406,547

5、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06日

注册地点：河北永清工业园区百合道刘家务村南

法定代表人：卢文辉

注册资本：4,806.6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42,655,631 969,698,08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5,071,650 481,558,217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648,262,042 636,903,408

营业利润 85,403,097 84,180,369

净利润 72,883,586 73,133,864

6、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4日

注册地点：河北永清工业园区百合道刘家务村南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4,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75,816,100 364,131,6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2,605,031 317,001,895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117,888,844 155,708,515

营业利润 17,699,333 24,150,043

净利润 15,105,247 22,176,662

7、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8月20日

注册地点：咸宁高新区横二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玻璃、高铝玻璃、节能玻璃、微电子用玻璃基板、光学性能优异信息技术用极端材料基

板等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安装及相关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36,256,058 684,280,5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9,896,098 192,603,689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98,960,915 629,853

营业利润 12,771,821 -5,195,465

净利润 16,691,973 -4,919,945

8、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30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麻涌大道南玻绿色能源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琦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晶玉玻璃和玉石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6,513,679 29,602,9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571,932 27,623,714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4,193 -

营业利润 -5,402,376 -3,168,381

净利润 -4,051,782 -2,376,286

9、南玻（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4日

注册地点：香港干诺道西144-151号成基商业中心3806室

法定代表人：李宁

注册资本：8,644万元港币

经营范围：产品的境外销售和服务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488,079,030 1,370,607,8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3,283,285 1,245,554,303

2019年1-9月 2018年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06,327,908 69,404,428

净利润 106,603,235 71,804,224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美元328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2、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在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3、 为全资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5、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6、 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7、为全资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安次区支行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8、为全资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清县支行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3,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9、为全资子公司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人民币10,000万元额度与咸宁南玻玻璃有限

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享；

10、为控股子公司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

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在800万元的本金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11、公司委托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金额不超过港币 7,500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备用信用证，信用证受益人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南玻（香港）有限

公司。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

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因此，同意为上述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40,008万元，占2018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10,315

万元的15.38%，占总资产1,911,423万元的7.32%。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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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20年2月24日，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为期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为期1年的

综合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1、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2、授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3、品种：综合授信额度；

4、期限：1年；

5、利率：按实际融资时为准；

6、担保条件：信用。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

的融资金额为准。

上述融资业务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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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确定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受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为配合政府控制人员流动、减少人群聚集、保护股东健

康，公司建议各位股东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特别提示：根据防疫要求，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对进入人员进行防疫管控，拟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须提前（3月10日17:00�前）与公司联系，登记近期个人行程及健康状况等相关防疫信息。

为保护股东健康、防止病毒扩散，未提前登记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

场。

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自备口罩，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

6、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

B股股东应在2020年3月4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①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公司聘请的律师；

④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逐项审议《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1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1.2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1.3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4债券期限及品种；

1.5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1.6担保方式；

1.7发行方式；

1.8募集资金用途；

1.9偿债保障措施；

1.10发行债券的上市；

1.11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12关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1.13决议的有效期。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于2020年2月25日公告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等相关内容。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

数：（13）

1.01 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

1.02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

1.0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1.04 债券期限及品种 √

1.05 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

1.06 担保方式 √

1.07 发行方式 √

1.08 募集资金用途 √

1.09 偿债保障措施 √

1.10 发行债券的上市 √

1.11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1.12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

1.13 决议的有效期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①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三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518067）。

3、登记时间：2020年3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4、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5、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6、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春燕

电话：（86）755-26860666

传真：（86）755-26860685

电子邮箱：securities@csgholding.com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12” ，投票简称为“南玻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3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0年3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3）

1.01 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

1.02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

1.0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1.04 债券期限及品种 √

1.05 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

1.06 担保方式 √

1.07 发行方式 √

1.08 募集资金用途 √

1.09 偿债保障措施 √

1.10 发行债券的上市 √

1.11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1.12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

1.13 决议的有效期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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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

1%

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2）， 持股5%以上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桑德集团” ）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3,698,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2.36%）。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截止2020年2月24日，桑德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573,670股，减持比例达

到公司总股本的1.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桑德集团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方式

2019年9月14日至2020年2月

24日

9.65元/股 15,573,670 1.09%

注：减持股份来源：2003年股权重组认购的股份、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买入的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获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桑德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8,571,110 12.48% 162,997,440 11.3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78,571,110 12.48% 162,997,440 11.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桑德集团的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桑德集

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相关股份减持计划，并将持续告知实施的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桑德集团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桑德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资产独立经营，与桑德集团业

务无关联。

4、公司将持续关注桑德集团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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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体中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中山市

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南朗流域，小隐涌流域，大岑围、大雁围、三乡围、横石围、马新围流域）

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第一标段” 项目的公开招标。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收到中山市

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 确定以公司为牵头单位的联合体中标

“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南朗流域，小隐涌流域，大岑围、大雁围、三乡围、横石围、马新围流

域）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第一标段” 项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联合体中标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南朗流域，小隐涌流域，大岑围、大雁围、三乡围、横

石围、马新围流域）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第一标段。

2、工程规模：范围为南朗流域（南朗镇内）的所有河涌，包括但不仅限于北部排洪渠等14条河涌。

本标段建设内容为截污工程（包括截污官网、分散式一体化处理工程）、管道监测与修复工程、清淤工

程、河涌养护工程、水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工程、亲水滨岸工程、水系循环及补水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等。

运营管理期5年。

3、中标范围：

（1）勘察：包括前期资料收集工作、工程物探、工程地形测量、水域测量、地下管线测量、地质钻探

（包括初勘、详勘）、污染源摸查、管道检测、底泥检测等。

（2）设计：项目范围内工程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中标人参照建设单位提供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进行初步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施工现场指导与监督、工程调整和竣工验收设计服务等。

（3）施工（含采购）:包含本工程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的施工；协助相关报批、报建：派出专人

协助项目的报批报建工作，配合征地拆迁工作。

（4）运营内容：河涌水质提升养护（含明渠水质提升养护、运营期明渠清淤、暗渠维护及运营期暗

渠清淤）、河面保洁工程（含排水口垃圾清理）、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的维护管养、管网维护管理、

水务信息化管理。

4、中标价：153,848.28万元。

5、完工时间：96个月。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南朗流域，小隐涌流域，大岑围、大雁围、三乡围、横石围、马

新围流域）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第一标段” 项目招标人为中山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广州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与项目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标本项目对公司经营及业绩的影响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中标“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南朗流域，小隐涌流域，大岑围、

大雁围、三乡围、横石围、马新围流域）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第一标段” 项目，符合公

司的主营业务战略规划，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将主要负责该项目运营管理工作，本公告所述中

标项目运营管理期5年，该项目的中标预计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中标

本公告所述项目对公司经营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中标联合体尚待与项目招标人签订本项目具体协议，合同条款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具

体内容、项目公司设立以及联合体权益分配等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依据项目协议签署

及项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联合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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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产业总部及区域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部分产业总部及区域管理人员自愿承诺自2020

年2月25日起至2020年5月24日间的可交易日，在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元/股，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

元限度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等公开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

公司部分产业总部及区域管理人员，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目前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份比例

1 陈昱含 董事、副总经理 13,247,397 0.3500%

2 辛琦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640,000 0.0700%

3 赵桂香 监事 0 0

4 梁洁 董事会秘书 792,000 0.0200%

5 姚可 总部管理人员 0 0

6 唐晓东 总部管理人员 0 0

7 曾志超 总部管理人员 944,000 0.0251%

8 郭海宾 总部管理人员 0 0

9 张磊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0 薛峰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1 甘文黎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2 魏杰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3 王彬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4 宫金玉 总部管理人员 503,100 0.0134%

15 刘海默 总部管理人员 50,000 0.0013%

16 胡凯 总部管理人员 70,000 0.0019%

17 张菊香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8 饶成 总部管理人员 0 0

19 鞠文杰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0 白瑞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1 翟贵君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2 张洪岐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3 于广林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4 颜智勇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5 郝书文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6 王凯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7 耿旻黎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8 张健 区域管理人员 107,500 0.0029%

29 侯金生 区域管理人员 502,000 0.0133%

30 杨杰 区域管理人员 0 0

31 李君富 区域管理人员 0 0

32 周川 区域管理人员 0 0

33 王鹏 区域管理人员 0 0

34 唐俊飞 区域管理人员 30,000 0.0008%

35 王晓明 区域管理人员 1,240,000 0.0330%

36 纪志远 区域管理人员 10,000 0.0003%

37 王家羲 区域管理人员 0 0

38 韩杰 区域管理人员 352,400 0.0094%

39 毕兴矿 区域管理人员 48,000 0.0013%

40 徐小兵 区域管理人员 0 0

41 李心原 区域管理人员 187,000 0.0050%

42 周平平 区域管理人员 0 0

43 曹永忠 区域管理人员 0 0

2、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3、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累计减持数量（股） 平均价格（元/股）

1 姚可 2,670,000 8.24

2 唐晓东 2,600,000 8.25

3 刘海默 742,000 8.54

4 胡凯 89,000 9.81

5 张菊香 792,000 8.81

6 曾志超 640,000 9.84

7 张健 475,500 8.86

8 侯金生 10,000 10.00

9 杨杰 792,000 8.20

10 李君富 790,000 8.73

11 王鹏 1,188,000 9.27

12 唐俊飞 726,000 9.77

13 王晓明 16,500 9.33

14 纪志远 33,000 8.45

15 王家羲 2,640,000 8.46

16 韩杰 1,650,000 9.09

17 毕兴矿 1,140,000 9.29

18 徐小兵 2,100,000 8.20

19 李心原 593,000 9.80

20 周平平 792,000 8.88

21 曹永忠 2,640,000 8.4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

2、增持金额：在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元/股的情况下，增持金额以人民币5,000万元为限。

3、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上限：人民币9.50元/股。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2020年2月25日起至2020年5月24日间的交易日，并须遵循《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得买卖本公司

股票期间的要求。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等公开方式。

6、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

8、增持股份锁定情况：本次增持股份遵守买入后六个月内不能卖出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

期限的要求。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增持存在因公司股价持续超出人民币9.50元/股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以上风险，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增持期间公司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增持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